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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经济不断平稳发展，著作权人维权意识日益提高，诉诸法院的著作权案件也迅猛增长，大范围的

商业维权案也日益增多。在著作权商业维权中，出现了较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本文通过对罗伊视效著

作权批量维权诉讼系列案进行深入研究，发现法院在认定合法来源抗辩以及被告赔偿额出现了较多困境。

本文认为合法来源的证明标准应当以高度盖然性为标准，不宜苛求被告过高的审查注意义务，只要能说

明侵权物品的来源、支付了合理对价即可成立合法来源抗辩。对于判赔额度来说，应在穷尽其他判赔规

则之后才适用法定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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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awareness of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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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 in safeguarding their right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number of copyright cases seek-
ing legal action in the courts is also rapidly increas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mmercial rights 
protection cases are also increasing. In the commercial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there have been 
many phenomena of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 This article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series of lawsuits related to the bulk protection of Roi Visual Co., Ltd.’s copyright, and finds 
that the court has encountered many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ing legitimate sources of defense and 
compensating the defendan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proof standard for legitimate sources 
should be based on 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and it is not advisable to impose excessive review 
and attention obligations on the defendant. As long as the source of the infringing item can be ex-
plained and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has been paid, a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can be estab-
lished. For the compensation limit, statutory compensation should only be applied after exhaust-
ing other compens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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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权商业化维权概述 

著作权商业维权诉讼以维护著作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是在侵犯著作权行为普遍存在的市场

背景下为维护著作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采取的诉讼策略。著作权商业化维权的正当性在于，著作权人有

权为维护其享有的正当权益而提起诉讼[1]。 

1.1. 著作权商业化维权背景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的颁布意味着我国知识产权建设迈向了一个划世纪的新时代，纲要提出

“到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强国”。由于知识产权是法定权利，存续

历程没有物权、债权等自然权利在人们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因此在进行全民普及，强化知识产权意识

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曲折。尤其是在行政执法与司法诉讼过程中，如何将提升公民知识产权意识与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进度相匹配，与建设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相辅相成，都是如今

以及未来我国将要持续面临的难点。 
现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强调知识产权“强保护”，政策下达后最先落到实处的便是国家机关。但往

往国家机关实施了最新的政策性指示，民众的思维却没跟上，因此引发了许多不满，进而导致一系列激

进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著作权商业化维权诉讼。 

1.2. 著作权商业化维权的含义及特点 

著作权商业化维权也被称为著作权批量诉讼，是指著作权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委托专业机构如

行业协会、律师团队或者自行在一定区域内开展大批量相同或相似的维权诉讼，以打击著作权侵权行为

的市场化维权。著作权商业化维权最大的特点在于，权利人往往基于同一群诉讼人员，同一套诉讼模板，

相似的取证过程与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来获取最大的诉讼利益[2]。原告诉求的金额往往较高，不仅使得

被告难以承受，也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和强烈谴责，不免存在高举维权旗帜谋不当利益之嫌疑，最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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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严重的诉讼道德危机。 

2. 罗伊视效动漫公司商业化维权产生的问题 

罗伊视效动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伊公司)著作权纠纷系列案，是最近在全国上下发生的经典动画角

色美术作品著作权商业化维权案。以“罗伊视效动漫有限公司”为当事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为案由、“合法来源抗辩”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进行案例检索，共得到 80 篇判决书。针对 80 篇判决书

进行研读，从中发现法院在审理著作权批量维权诉讼中出现的困境，通过实证分析并结合相关法理，以

期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2.1. 罗伊视效动漫公司著作权商业化维权基本案情 

原告罗伊视效动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伊公司)推出了包含珀利、罗伊、安巴等多个变形汽车卡通角

色在内的系列动画片《变形警车珀利》，该公司就上述动画角色形象享有美术作品完整的著作权，并进

行了相应的著作权权属登记。自 2019 年起罗伊公司开始在我国各地展开了大批量的维权诉讼，起诉一些

小型玩具商未经许可销售了上述动漫角色形象制作而成的实体玩具，侵犯了罗伊公司相应美术作品的著

作权。 
各地方法院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对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基本认定被告销售的实体玩

具与罗伊公司享有著作权中动漫形象美术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被告未获得罗伊视公司的许可，因此认

定被告侵权。因侵权事实简单明确，小型玩具店、小型超市等取证容易，罗伊公司几乎“一抓一个准”。 
通过对系列案的研究，发现各地法院在案件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集中在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和

侵权赔偿的金额两方面。 

2.2. 合法来源抗辩在系列案中的适用情况 

合法来源抗辩是保护善意相对人，强化源头打击侵权的重要规则。合法来源抗辩在本系列案中的适

用情况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形，一是法院没有对被告的提出的合法来源抗辩进行评价，直接认定被告合法

来源抗辩不成立；其二是，法官对被告提出的合法来源抗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价，但综合考量各种因

素后认定被告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三是，法官对被告提出的合法来源抗辩结合在案证据进行充分考量

后，最终认定被告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2.2.1. 法院未加以说理，认定被告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 
较多法院对于被告提出的合法来源抗辩事由不予以评价，而是直接以“无法证明合法来源”认定被

告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如在榆林安昌源商贸公司案中，被告提出涉案商品是从合法场所，通过合法渠

道进，并在合法的场所销售，但法官没有说明理由，直接认为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控侵权商品具有

合法来源据，应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2.2.2. 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充分说理后，认定被告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 
虽然法官对被告的合法来源抗辩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审查较为严格，对认定合

法来源抗辩的条件过于苛刻。不少法院认为，对于玩具专卖店、文具店等专门接触玩具的经营者，“应

承担比其他普通经营者更为严格的审查义务”2，即如果被告销售的产品属于侵权产品，推定被告主观恶

意。 

 

 

1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 01 知民初 171 号民事判决书。 
2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 2071 民初 936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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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汝家文具店案中 3，被告辩称其是从供应商“童心玩具批发”购入涉案玩具，并提供了载明“购入

单价 25 元、‘自动贩卖机’3 套，总金额 75 元”的进货单据。法院认为，被告虽然提交了进货单据，

但没有供应商的盖章签字，也没有提交相应的付款交易明细，且仅凭进货单据上的商品名称也无法与涉

案玩具对应，不能证实被控侵权产品确系来源于“童心玩具批发”。即便其所称的进货来源属实，因被

控侵权产品外包装印刷粗糙，经查明其上标示的生产厂家不存在，且被控侵权产品价格与同类正品价格

相差较大。被告作为长期经营玩具销售的销售者，理应知晓涉案产品系侵权产品。最终否决了被告的合

法来源抗辩。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能够证明上一手的产品来源还不足以成立合法来源抗辩，还需要产

品上标注的生产厂家真实存在，且产品的价格相较同类授权正品而言差别不大。 

2.2.3. 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且法官说理充分 
法院审查在案证据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之后，认定被告成立合法来源抗辩的情况，在整个系列案中较

为少见。在聚升文具店案中 4，被告提交的销售单显示的玩具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商品编码，条形码均

与原告公证购买的玩具一致。法院认为，其提交的销售单、商品、付款金额、收款人及店铺地址等信息

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被控侵权产品的合法来源。 
在管阳环岛玩具店案子中 5，被告提供了《兴华玩具批发商行销售单》，单据上载明被告购进产品的

名称、数量以及条形码，且该条形码与原告证据保存公证封存的玩具包装盒上的条形码一致。还提供了

与经营部相应的聊天和转账记录，以及经营部的企业信息等证据。法院经过综合判断认为，虽然被告提

供的销售单上无相应人员的签字盖章，但其销售的玩具是从经工商注册登记的正规商家处进货，并支付

了相应的对价，被告销售的涉案玩具合法来源证明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最终认定被告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2.3. 侵权判赔额在系列案中的适用情况 

因商业化维权的判赔额与被告的实际侵权行为、被告侵权持续时间和状态、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等尤

其是地方经济有关。因诉讼多集中于福建省，下文将直接选取福建省各级法院的判决，讨论在本系列案

中的不同考量因素以及不同判断标准。 

2.3.1. 法院直接适用法定赔偿额 
各地方法院对赔偿额的裁判逻辑体现出一致性，最后都适用了法定赔偿：首先认定被告没有经过罗

伊视效动漫公司许可，擅自销售了使用该动漫形象制作而成的实体玩具，如书包、贴纸等，侵犯了罗伊

视效动漫公司对其美术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其次关于侵权赔偿，由于罗伊视效动漫公司未能证明因该侵

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证明被告因侵权行为而实际获得的利益，因而适用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的法定赔偿 6。最后综合考虑案涉美术作品的知名度、数量，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

所持续的时间、影响范围，以及罗伊视效动漫公司同时提起系列诉讼维权费用较低等因素，判决包括罗

伊视效动漫公司维权合理费用在内的赔偿额。 

2.3.2. 判赔额标准较为混乱 
在进行具体判赔过程中发现，福建省的判赔金额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按照被告侵权形象个数来判决

赔偿额，另一种是笼统地判决赔偿额。如下表 1 所示。 

 

 

3参见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 2071 民初 7322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1 民初 1188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9 民初 312 号民事判决书。 
6《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

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

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

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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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mount of compensation awarded to defendants by courts at all levels in Fuzhou in the Roi Visual Co., Ltd.’s se-
ries of cases 
表 1. 福州市各级法院在罗伊视效系列案中的判决赔偿金额 

法院 被告实际侵犯的形象个数 判赔金额 具体案例 

福州市中院 一个形象 500 元 (2020)闽 01 民初 1188 号 7，(2020)闽 01 民初 1154
号 8，(2020)闽 01 民初 1101 号至 1104 号 9 等 

龙岩市中院 

三个形象 2000 元 (2020)闽 08 民初 280 号 10 

四个形象 2500 元 (2020)闽 08 民初 281 号 11 

六个形象 3500 元 (2020)闽 08 民初 282 号 12 

宁德市中院 
两个形象 5000 元 (2020)闽 09 民初 147 号 13 

三个形象 5000 元 (2021)闽 09 民初 152 号 14 

 
福州市中院无论被告的实际侵权情况如何，一律按照被告侵犯一个形象判赔 500 元为标准，侵犯两

个形象判赔 1000 元，以此类推。龙岩市中院与福州市中院大同小异，都是按照侵权个数来赔偿，但是龙

岩市中院没有规定一个形象判赔金额，而是笼统地自成一套判赔标准，侵犯形象的数量越多判赔的金额

越大，但侵犯三个形象的平均一个形象判赔 667 元，侵犯四个形象平均下来是一个形象判赔 625 元，侵

犯六个形象平均下来是一个形象判赔 583 元，表面上是侵犯的形象个数越多判赔越多，实际上平均下来

单个的赔偿额反而更低。宁德市中院在本系列案中，无论被告实际侵犯了几个动漫形象，无论被告实际

销售了多少个侵权产品，均按照 5000 元判决赔偿。换言之，罗伊视效动漫公司在宁德市区域只要发现一

家销售侵权玩具的商铺，均可以得到 5000 元的赔偿，可以发现赔偿额是很巨大的。 
综合三个法院来看，在基本相似的案情中，法院判赔额从 500 到 5000 元不等，也反应了著作权商业

化维权的判赔额幅度较大，法官判决判标准难以把握。 

3. 著作权商业化维权困境分析及完善建议 

从系列案中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针对著作权商业化维权的判决主要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困境：其一

是关于如何认定被告提出的合法来源抗辩，其二是如何确认被告的侵权赔偿金额。 

3.1. 合法来源抗辩分析 

在罗伊公司著作权批量维权诉讼中，大多法院对被告提出的合法来源抗辩审查较为严苛，实质上是

全国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大环境使然。现阶段国家加大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

罚和打击力度，并且鼓励人们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因此法院对被告提出的合法来源抗辩采取较为审慎的

态度，适用的标准在潜移默化地拔高。 

3.1.1. 法律规定较为模糊 
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

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

 

 

7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1 民初 1188 号民事判决书。 
8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1 民初 1154 号民事判决书。 
9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1 民初 1101~1104 号民事判决书。 
10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8 民初 280 号民事判决书。 
11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8 民初 281 号民事判决书。 
12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8 民初 282 号民事判决书。 
1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9 民初 147 号民事判决书。 
14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9 民初 15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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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以看出，虽然行为被认定构成侵犯了著作权，但法律政策

为了保护善意不知情被告，特别设立了一种侵权但免责的合法来源抗辩。但由于法律规定较为简洁，司

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来源，如何认定“合法”的来源较难把握，因而不同法院判断合法来源抗辩的标准

也不尽相同。 

3.1.2. 民众合法来源抗辩意识逐渐提高 
虽然我国各项基础建设基本建成，人们的文化意识也大幅度提高，但知识产权刚随着我国经济不断

发展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较低。在倡导知识产权强国的同时应当与民众接受程

度相匹配，不宜操之过急、一蹴而就。本系列案中，大量被告为杂货店、玩具店等小型个体工商户，它

们在进货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产品的质量、价格和数量，几乎使用手写购买清单，没有正式签订购销合

同，也没有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在这种情形下被告能提出“完美”的证据链条是极为罕见的[3]。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自行辩护的小型个体工商户中，已经有少部分开始有意识地、积极地为了维护

自身权益而努力寻找如证明侵权玩具的来源销售商、生产厂家、找出相应的单据、聊天记录截图、采购

合同等相关证据。也有意识地在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3.1.3. 合理确定合法来源抗辩证明标准 
由于权利人往往只起诉下游的销售商，这些销售商多为个体工商户、小商贩，进货通常没有正规的

合同、发票、货单等证据，因此，对这些下游销售商的举证要求不能太高，如果产品上家信息完整，相

关单据具备，即可以认定产品具备“合法来源”。这样可以引导权利人追究生产者责任，否则非常容易

引发商业化维权[4]。 
对于著作权中合法来源抗辩的证明标准，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中“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只要各项

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以及存在瑕疵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使得待证事实的发

生达到高度可能性，法院即可以对该事实予以确认[5]。在本案中，供应单上是否有盖有公章或者相关人

员的签字，相关单据上的产品名称与被控侵权玩具的名称是否能完全对应等，都不能成为直接否决合法

来源抗辩的理由。正如上海世纪华创文化形象管理公司诉湖北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的

法官认为“为终端销售商，其注意义务应当限于商品的质量、来源以及商标等方面，而不应苛责其承担

过高审查义务的知识产权注意义务，如对商品上的每一个图案、文字是否侵犯著作权等。”15 若要销售

者对其销售的成千上万种商品是否侵犯知识产权都履行审查义务，实际上对销售者规过高的注意义务。 
只要善意不知情的被告能够证明其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具体来源，能提供进货来源的具体信息，比

如购买凭证和付款记录等，就已经完成了来源的举证责任。之后的原告只能继续向进货来源商追究责任，

另行对其提起诉讼，或者向法院追加当事人进行诉讼。 

3.2. 侵权赔偿分析 

著作权商业化维权如何判赔，判赔的适用规则、考量因素等问题，实务界和学术界都出现了不同的

声音。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法定赔偿有其优越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法定赔偿的适用逐

渐泛滥和异化。法定赔偿在著作权商业化维权中如何把握，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 

3.2.1. 法定赔偿额难以把握 
罗伊视效动漫有限公司此次商业维权始于 2019 年，许多小卖部、玩具店等小型个体工商户基本不能

正常营业，没有收入来源。根据众多被告称，一个玩具的成本价大概在 15~30 元之间，售卖单价在 45~65
元左右，正版的玩具也才 79 至 200 元左右，许多被告在此期间，只进货了一两件玩具，以观察市场行情，

 

 

15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鄂民三终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54


黄文柬 
 

 

DOI: 10.12677/ojls.2023.115554 3891 法学 
 

然而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动画片，玩具一直摆放店里无人问津，最后被罗伊视效动漫公司公证买走。但

是，有较多法院判赔额高达 5000 元至 8000 元。可以发现在著作权商业维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的法定

赔偿额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 
著作权商业维权诉讼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刺激权利人主动维权，可以在一

定程度内允许适度的商业利益[6]。为了平衡双方利益，法官可以在充分考虑多种因素后决定具体应当判

处被告的侵权额。商业化维权不仅关乎到中小企业自身的生存问题，还关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7]。在

打击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侵权者实际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者的恶意程度，以及与地区

经济发展相适应[8]。 

3.2.2. 穷尽赔偿方式后才适用法定赔偿 
《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赔偿是全部赔偿原则的补充，还是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依旧在学界争执不

下。《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

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

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也就是说，在决定

侵权赔偿额度时，首先要考虑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无法确定时以权利使用费计算，没有权利使用费

的，按照法定赔偿计算。可以发现，法定赔偿的补充性十分明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权利人实际损失的计算 16，保障赔偿计算

的合理性，避免法院在计算侵权损失的时候直接适用法定赔偿。可以看出，立法的初衷遵循补偿性赔偿

优先，其次再是法定赔偿。 
但是，排序在最后的法定赔偿方式却成不仅成为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常用的赔偿方式，也成为了当

前知识产权审判中广泛使用的赔偿方式[9]。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法定赔偿适用的泛化[10]。为了避免

这种现象发生，需要在穷尽其他赔偿计算方法仍然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法定赔偿。 

3.2.3. 法定赔偿在著作权商业维权中应当考量的因素 
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11]，在具体个案中，法官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最终判决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赔偿额，需要考虑许多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

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在著作权批量维权诉讼中，法官还要考虑不同作品的价值，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侵

权主体利用著作权的能力和水平等[12]。具体而言，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1) 著作权作品的知名度，

作品的知名度直接决定他的价值，权利人可能的损失、侵权人可能的获利都取决于作品本身的特征。2) 权
利人对作品实际使用和收益情况，包括许可使用的种类、合理的转让费等，还会考虑行业内通常的许可

使用费。3) 著作权对作品丽人的贡献度。4) 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和实际使用方式；5) 侵权行为造成

后果的严重程度。就本案而言，玩具车本身的售价 70~200 元不等，侵权玩具数量不多，但法院判决

5000~8000 的赔偿存在较多不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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